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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知能研習計畫 

新北教國字第 1150340046 號函 

一、 活動目標： 

(一) 協助家長了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精神，提昇家長專業知能。 

(二) 協助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了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精神。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協辦單位：新北市教育創新實驗中心。 

四、 研習資訊： 

(一) 研習日期：115年 3月 27日（星期五）。 

(二) 研習時間：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知能研習場次：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 

2.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知能研習場次：下午1時30分至4時。 

(三) 研習地點：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研究大樓 6 樓視聽教室（247001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7號）。 

(四) 研習人數：每場次 100人。 

(五) 活動資料：響應無紙化政策，研習資料於 115年 3月 23日（星期一）中

午 12時放置在本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

議作業系統網站最新公告(網址：https://nee.ntpc.edu.tw/)。 

五、 參加對象： 

(一)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申請核准個案之學生家長或申請人。 

(二) 本市核准實施之團體及機構。 

(三) 欲申請本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 

(四) 對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有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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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習流程： 

(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知能研習場次： 

時間 主題 備註 

08：30～08：50 參與者報到  

08：50～09：00 開場  

09：00～10：00 

申請流程及計畫書的撰寫 

1. 申請之行政流程 

2. 設籍學校的定位及角色 

3. 實驗教育計畫書撰寫 

 

10：00～10：30 
線上申請系統操作說明及注

意事項說明 
 

10：40～11：40 經驗分享 高中、國中、小申請案例分享。 

11：40～12：10 Q&A及綜合座談  

(二)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知能研習場次： 

時間 主題 備註 

13：30～13：50 參與者報到  

13：50～14：00 開場  

14：00～15：00 

申請流程及計畫書的撰寫 

1. 實驗教育歷史與背景 

2. 實驗教育計畫申請 

3. 實驗教育計畫書撰寫 

4. 通過後配合事項 

 

15：10～15：30 
線上申請系統操作說明及注

意事項說明 
 

15：30～16：00 Q&A及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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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15年 3月 16日（星期一）中午 12時止，若報名踴躍，主辦單

位保留提前截止與錄取權利，預計於 115年 3月 18日（星期三）寄發 email

通知是否報名成功。 

(二) 報名方式：請輸入下方連結網址，填寫報名表及提問單（選填）：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知能研習場次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Mft1QrZ5fULx09QRb3Od

W-WpnZppsglzLeavOKgK0UpQ_w/viewform?usp=header 

2.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團體及機構知能研習場次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7hHp9u-TX4MMrNxxik47iBGgk5vTyGm

Lwaqv8Izo8WWD4Fw/viewform?usp=header 

八、 聯絡方式：新北市教育創新實驗中心陳小姐，電話：02-29603456分機 2619，

E-mail：AU1155@ntpc.gov.tw。 

九、 學校交通資訊： 

(一) 公車：請搭到「鷺江國小站」、「溪墘站」或「捷運三民高中站（復興路）」

下車： 

1. 「鷺江國小站」下車：221、261、264、857、紅 9、橘 17、橘 19、1202、

1207、925。 

2. 「溪墘站」下車：232、306、225、橘 13、508、659、704、811、816、

927、1205。 

3. 「捷運三民高中站（復興路）」下車：橘 16。 

(二) 捷運：蘆洲線從三民高中站 2 號出口出站，立即往左順著人行道走，看見

家樂福超市再左轉民族路則為鷺江國小，步行約 5分鐘（如附件）。 

(三) 開車：中山高三重交流道下→三重三和路（經過捷運三和國中站）→繼續

直行接蘆洲中山一路（經過捷運徐匯中學站）→遇多岔路口右轉三民路→

遇家樂福超市右轉民族路→左邊即是鷺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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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注意事項： 

(一) 為落實流感疫情防疫，若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咳嗽、喉嚨痛、打噴

嚏）等情形，請勿參與並主動聯繫告知。 

(二) 研習當日校園內不開放停車，若有停車需求可至附近之付費停車場停

放，並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三) 研習請由學校大門口進出。 

(四) 本研習請配合主辦單位之指示，若有違規之情事發生，主辦單位保有

適當處置之權利。 

(五) 本研習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並公告於本市高級中等以下

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網站。 

十一、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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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